滨州市妇女联合会  
滨州市体育局
滨妇发[2012]4号
★ 
关于举办滨州市庆“三八”
巾帼健身舞比赛的通知
市直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妇委会，各高校妇工委（女工部），滨城区妇联、体育局，滨州经济开发区群团办公室、文体卫办公室：
为庆祝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102周年，倡导广大妇女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，充分展示滨州妇女风采，为党的“十八大”和我省第十次党代会营造积极向上、和谐欢乐的社会氛围，市妇联、市体育局决定举办庆“三八”巾帼健身舞比赛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，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全民健身计划2011—2015》，深入开展百万妇女健身运动，引导妇女树立正确的健身理念，掌握科学的健身方法，丰富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，为建设生态、美丽、幸福的新滨州做出贡献。 
二、活动安排
（一）比赛时间和地点 

时间：2012年3月上旬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

地点：滨州市奥林匹克体育馆
（二）项目设置
大赛以“倡导全民健身，展示巾帼风采”为主题，采取以团体为单位的比赛形式，项目可包括目前推广的广场舞、排舞等各类健身舞，需展现妇女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及良好的综合素质。
（三）参赛范围及组队方式

各单位报名参加的队数不限。以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高校、社区晨晚练健身辅导站、健身俱乐部名义报名均可。每支参赛队报领队1名，教练员1名，每队队员不少于20人。限女性参加，身份、年龄不限。鼓励单位负责人参加比赛。
（四）奖励办法 
    大赛由市妇联、市体育局选派专业人员组成裁判组和评委会，按打分结果分别评选出一等奖和二等奖、“优秀表演奖”和“优秀组织奖”，颁发奖杯。
（五）报名办法 
    各单位务于2月23日前将报名表（一式两份）分别报市妇联组宣部和市体育局群体科。
市妇联联系人：钱晖、孙解珍、于婷
联系电话：3162118   3162120   邮箱：bzflzxb@163.com

市体育局联系人：庞鲁华
联系电话：3156925    邮箱：bzqzty@163.com
三、活动要求 

1、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此次活动的意义，将这项活动同各项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有机结合起来，不断深化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。市妇联、市体育局负责指导全市活动的开展，共同做好妇女健身大赛的组织指导工作。 
2、结合实际，精心组织。各单位要结合实际，将自发、分散的妇女健身队伍组织起来，将健身大赛的操练同经常性的群众健身活动的普及相结合，精心组织策划，做好大赛的选拔工作。通过各种形式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、创造创新能力，交流科学健身的经验和方法，展示健身活动的效果和水平。 

3、强化宣传，务求实效。各单位要及时、广泛地宣传和推广开展妇女健身活动的先进经验和先进典型，吸引更多的妇女参与，推动妇女健身活动的深入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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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市妇联   滨州市体育局
2012年2月9日
附件1
滨州市庆“三八”健身舞比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
滨州市妇联、滨州市体育局
二、比赛项目
健身舞自选动作与套路，可包括目前推广的广场舞、排舞等各类健身舞。
三、创编要求

1、本次大赛以广场健身舞为主，根据目前推广的广场舞或排舞动作与套路进行动作编创，不分舞种。
2、题材不限，具有新意和创意，内容健康，注重突出舞蹈特色，及思想性、艺术性和观赏性的和谐统一。
    3、动作设计要遵循健康和安全的原则，并体现项目特点，不提倡做高难度、危险性动作。
四、评判要求及评分办法

大赛将严格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执裁。评委会由市妇联、市体育局聘请我市健身舞资深专家共７人组成。任何参赛团队的辅导编排老师不能担任大赛评委。
评分采用10分制，采用公开示分的方法,裁判员各自独立进行评分,裁判员评分精确到0.1分,代表队得分精确到0.01分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1、入、退场有序；

2、技术与舞感：动作协调标准，节拍准确，不抢拍、不拖拍，富有一定的艺术美感和音乐情感，动作流畅、整齐；

3、表现力：表现力丰富，富有激情、感染力强，有良好的团队配合与交流，并能充分体现团队精神；

4、队形：要有丰富的队形变化，且过渡衔接顺畅；

5、服饰：参赛队员服装统一，设计风格大方得体。

6、参赛人数每少1人，扣0.1分。
7、表演时间为4分30秒—5五分钟（含上、下场时间），超过或不足均适当扣分。
五、场地、音乐要求
1、比赛场地面积规格为16米×16米，开始和结束必须在场地内进行，整套动作要充分利用场地。
2、各参赛队按要求自行准备磁带或光盘，赛前预备会时交大会裁判组。
六、录取名次与奖励
设立一等奖两个，二等奖三个，优秀组织奖、优秀表演奖若干个。

七、竞赛纪律
　　１、各代表队领队应负责本队的行政管理和思想工作，保证大赛的顺利进行。突出“展现风采”第一，“比赛结果”第二。
　　２、遵守赛场纪律，服从裁判。如对裁判的裁决有异议的，比赛结束后的两个小时内，由该队的领队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投诉。大赛仲裁委员会不接待任何选手的个人申诉。
　　３、参赛队员必须提前30分钟到检录处检录，迟到或缺席作弃权论处，比赛日程以当日现场分布为准。
八、报到
比赛顺序由抽签确定。各代表队领队、教练于比赛前一天到市体育局办公楼816室(渤海十六路东、黄河十路361号)报到并参加赛前预备会和抽签。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九、经费
各参赛队差旅费、食宿费、交通费自理。
十、其他
（一）本规程的解释、修改权属大会组委会。
（二）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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